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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3/24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6年3月24日~2026年9月23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68.4992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7%

累计已回购金额 2,285.4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1.46元/股~35.4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6年3月20日，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吴耀华先生提议公司以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

股份回购，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自有资

金，以不超过56.01元/股（含）的回购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二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0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股份684,992股， 占公司总股本102,679,640股的比例为0.67%，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5.40元/股，最低价为31.4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85.40万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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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A股），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5元/股（含）（回购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

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1,9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902,116,324股的1.3191%，最高成交价4.49元/股，最低成交价3.19元/股，成交总

金额47,706,17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

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区间、资金来源均符合回购股份方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七月二日

信息披露

20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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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任职资格获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张道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任职资格的批复》（金复

〔2026〕352号）。 根据上述批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核准张道明先生担任本公司

副总裁的任职资格。 张道明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发布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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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部

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均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元/股（含本数），具体

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6月24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5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

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

截至2026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663.13万股，回

购总金额为9,332.6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3%，平均成交价为14.07

元/股（最高成交价为14.6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22元/股）。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人民币22元/

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集合竞价；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3、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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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和自筹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本次回购股

份的价格为不超过78.00元/股（含），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 具体回购数量及回购金额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

回购金额为准。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回购股

份的方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

回购公司股份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6-004）。

公司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股份

回购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债转股” 变

更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除此之外，原回购方案中的其他内容均未做变

更。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变更回购公司股份用途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变更股份回购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40）。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123,100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0.04%，最高成交价为29.27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26.5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417,297元（不含交易费用）。

前述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

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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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9日、6月30日、7月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征询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信息外，

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防范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9日、6月30日、7月1

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粮集团）征询，核实情况如下：

（一）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外部经营环境复

杂程度提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中粮集

团均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发现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9日、6月30日、7月1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

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没有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中粮糖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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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3/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6年3月24日~2027年3月23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00万元~2,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23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2%

累计已回购金额 1,042.9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8.85元/股~58.7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2,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高于人民币92.19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6-013）。

公司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调整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由不高于人民币92.19元/股（含）调整为91.84元/股（含），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

为2026年6月4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02,

300股，占公司总股本169,646,246股的比例为0.1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8.75元/股，最低价为48.85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429,716.8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02,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2%。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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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6

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分配方

案时总股本845,302,54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8元 （含

税），合计拟派发现金15,215,445.7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号）。

2、自利润分配方案首次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45,302,54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00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现金0.162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36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18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7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7月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7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7月9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15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061 新疆天天向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7月1日至登记日：2026年7月8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侨大道2519号万润大厦11-12层

咨询联系人：潘兰兰

咨询电话：0755-33378926

七、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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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润科技” ）分别于2026年4月28

日、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

司（含目前及未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子公司” ）向

银行、合作方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不含已生效未到期

的额度），综合授信额度项下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汇票及贴现、保函、票据池、

信用证、外汇衍生产品等，该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

同意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0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70%以

下（含）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6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4亿元；在前述预计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各主体之间的担保额度

可以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对同一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额

度不重复计算；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该额度可滚动

循环使用。

在上述综合授信及担保总额度内，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具体授

信及担保事宜、在上述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对公司向子公司、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向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合法授权的代

理人办理授信和担保事宜。本次授权事项的授权期限与本次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议案有效

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2026年5月21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号）、《2025年度股东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号）。

二、授信及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光电” ）与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东莞分行” ）签署的《授信额度合同》，恒

润光电向广发银行东莞分行申请人民币1.1亿元授信额度，其中敞口额度6,000万元，额度

期限自上述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7年4月21日止；同时，公司与广发银行东莞分行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为恒润光电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向广发银行东莞分行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任一时点公司向广发银行东莞分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

元，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上述授信和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并已经公司总裁办公

会审议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5月1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3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西二路2号

法定代表人：刘平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系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LED元器件封装和照明应用业务。

恒润光电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665,885,175.57 1,064,922,884.29

负债总额（元） 382,812,508.06 661,513,645.60

净资产（元） 283,072,667.51 403,409,238.69

项目 2025年度（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533,312,002.51 522,329,221.64

利润总额（元） 29,127,623.94 39,268,803.39

净利润（元） 27,909,566.42 36,453,573.90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债权人（甲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债务人：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

保证人（乙方）：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

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总额为36.20亿元。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6.61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5.84%；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

上述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之情

形。

六、备查文件

《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方大特钢扁钢EPD成功发布 获国际绿色贸易“通行证”

近日， 方大特钢扁钢环境产品声明EPD在钢铁全产业链

EPD平台成功发布，有效期至2029年6月1日，标志着该公司在

践行“双碳” 战略、推动绿色制造体系构建、实现产品全生命

周期环境管理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方大特钢是国内弹簧扁钢与汽车板簧精品生产基地，

也是南昌市新型材料产业链“链主” 企业，多年来深耕弹簧

钢细分领域，拥有专业研发团队、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江西

省弹簧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个高水平研发平台。 本次

发布的扁钢EPD报告严格遵循ISO� 14025国际标准及钢铁

行业相关产品种类规则（PCR），基于公司2025年实际生产

数据，采用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对产品“从摇篮到

大门”（即从原材料获取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进行详尽的

环境影响量化分析，全面披露全球变暖潜力、酸化、富营养

化、资源消耗、固体废弃物处置等核心环境绩效指标，并经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独立第三方验证，数据权威、

透明、可追溯。

自项目启动以来，由该公司技术中心牵头，联合生产指挥

中心、环境管理部、动力厂等单位协同攻坚，历经基础数据采

集、LCA模型构建、现场数据核查、报告编制、第三方独立验证

及平台审核等严格流程，确保报告真实合规。 此次扁钢EPD的

成功发布，不仅为下游客户绿色采购提供权威依据，更成为公

司突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拓展海外高端市场的重要“绿色通

行证” 。

方大特钢表示，将以此次EPD发布为契机，坚持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完善绿色制造体系，筑牢“长

力”品牌绿色竞争优势，稳步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与市场美誉

度。 同时，推进全产业链低碳协同升级，推进全生命周期碳管

理，强化绿色工艺创新与生产过程低碳管控，不断提升产品环

境绩效，以更高标准的绿色制造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段文

海 郑先鹏） -CIS-

二拍股权拍卖公告

案号：(2026)浙0105执1862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将于2026年7月15日10时至2026年

7月16日10时止在拱墅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

李某某持有的深水海纳（股票代码：300961）295万股股票进行

二拍公开拍卖。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品介绍参见拱墅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若二拍流拍将继续下一流程，享

有优先购买权人须向本院提交申请，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优先购

买权。竞买人竞买条件是否受限请自行咨询相关职能部门。 法院

联系电话0571-56578891、88160786。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

精选2号

盛世优享 税延养老C

2026-06-01 17.6157 23.3609 15.1845 24.2987 13.8823 19.7565 17.1778 7.3070 52.2929 16.2433 11.9384 10.9822 11.1648 11.7116 10.4459 11.5773

2026-06-02 17.6194 23.3763 15.1879 24.3482 13.9427 20.2361 17.4741 7.3872 52.9018 16.3241 11.9223 10.9719 11.1564 11.7361 10.4475 11.5794

2026-06-03 17.6202 23.3726 15.1851 24.3673 13.9656 20.7956 17.3753 7.4328 53.1466 16.3583 11.9157 10.9648 11.1520 11.7470 10.4485 11.5794

2026-06-04 17.6173 23.3563 15.1685 24.3471 13.9261 21.0124 17.1589 7.4016 52.9165 16.1936 11.8812 10.9413 11.1289 11.7338 10.4497 11.5740

2026-06-05 17.6131 23.3677 15.1488 24.2560 13.8477 20.4244 16.7852 7.2765 52.0392 16.1034 11.8857 10.9407 11.1286 11.7035 10.4512 11.5683

2026-06-08 17.6067 23.3432 15.0899 24.1067 13.7458 20.1216 16.2118 7.1147 50.8393 15.9858 11.8525 10.9172 11.1074 11.6638 10.4506 11.5535

2026-06-09 17.6156 23.3502 15.0918 24.2081 13.8337 20.6367 16.4220 7.2601 51.8634 16.1170 11.8672 10.9246 11.1181 11.6986 10.4498 11.5539

2026-06-10 17.6105 23.3092 15.0745 24.1244 13.7953 20.4619 16.0386 7.1745 51.3258 16.1344 11.8468 10.9110 11.1084 11.6822 10.4488 11.5523

2026-06-11 17.6068 23.2988 15.0715 24.1059 13.7594 20.6508 16.0362 7.1440 51.2002 16.0898 11.8089 10.8845 11.0857 11.6682 10.4462 11.5508

2026-06-12 17.6133 23.3244 15.0960 24.1746 13.8286 20.6943 16.4438 7.2083 51.7993 16.2608 11.8500 10.9138 11.1143 11.6974 10.4456 11.5555

2026-06-15 17.6290 23.3702 15.1126 24.3443 13.9228 21.1402 17.0476 7.4042 53.1220 16.3598 11.8825 10.9394 11.1325 11.7372 10.4464 11.5607

2026-06-16 17.6313 23.3923 15.1154 24.3406 13.9121 21.3385 16.9336 7.4235 53.1427 16.2575 11.8530 10.9205 11.1148 11.7348 10.4483 11.5667

2026-06-17 17.6352 23.3812 15.1213 24.3997 13.9537 21.9526 16.9642 7.5102 53.6806 16.2831 11.8354 10.9122 11.1056 11.7536 10.4494 11.5687

2026-06-18 17.6375 23.3331 15.1158 24.4286 13.9670 22.4672 16.8791 7.5658 53.8634 16.1314 11.8030 10.8923 11.0806 11.7608 10.4513 11.5708

2026-06-22 17.6464 23.3301 15.1324 24.5225 14.0711 22.8771 17.2648 7.7293 54.9164 16.3201 11.8275 10.9051 11.0978 11.8071 10.4534 11.5739

2026-06-23 17.6361 23.3020 15.1037 24.3671 13.9312 22.6530 16.5998 7.5561 53.6074 16.2322 11.7980 10.8829 11.0786 11.7513 10.4530 11.5649

2026-06-24 17.6415 23.2880 15.1131 24.4501 13.9484 23.2292 16.6798 7.6221 54.1673 16.3577 11.7642 10.8633 11.0594 11.7629 10.4533 11.5678

2026-06-25 17.6478 23.2768 15.1122 24.5022 14.0265 23.6198 16.5315 7.7077 54.6659 16.3150 11.7355 10.8474 11.0480 11.7984 10.4542 11.5661

2026-06-26 17.6341 23.2918 15.0906 24.3407 13.8858 23.3477 16.1897 7.4930 53.3222 16.0358 11.6757 10.8046 11.0087 11.7434 10.4556 11.5602

2026-06-29 17.6378 23.3370 15.1122 24.4162 13.9359 23.6794 16.2622 7.5662 53.9280 16.3197 11.7002 10.8294 11.0259 11.7676 10.4575 11.5660

2026-06-30 17.6446 23.3355 15.0996 24.4847 13.9872 24.1016 16.2398 7.6656 54.5982 16.3373 11.8772 10.8109 11.0059 11.7891 10.4575 11.5635

账户设立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5月15日

2001年

9月18日

2005年

3月25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5年

3月16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8年

6月 9日

2020年

12月2日

2022年

4月20日

2022年

5月13日

2025年

1月23日

2018年

6月25日

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6-07)仅反映投资账户2026年06月01日-2026年06月30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6年08月04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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